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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序开展对烈、军属的优抚关系政权稳固，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 成

都市人民政府严格遵照中央指示，深入贯彻中央烈、军属优抚政策，积极推进烈、军属优抚工作。
物质优待方面，向烈、军属发放优待粮和优待金，农村中实行代耕，城市中鼓励生产就业；精神优

待方面，开展褒扬烈士活动和拥军优属活动；烈、军属的子女入学，住房和医疗等问题亦受到政府

关注并得以及时解决。 基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烈、军属优抚工作取得丰硕成

果。 有效解决烈、军属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支援了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维护了社会稳定，
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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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抚工作是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军人及其

家属的优抚问题。 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优抚工作

的研究亦较为关注。 从时段上来看，对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优抚

工作均有涉及，研究重点集中于制度政策的解读

与实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优抚工作实践的研究

尚显不足。 以地域性研究观察，有学者着眼于东

北、华中、华北等老解放区，如上海、河北、湖南、江

苏等地。 对四川省会城市成都的研究较为少见。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烈、军属

优抚工作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后，

紧接着就忙于接管、征粮、剿匪、生产等繁重任务，

但对于优抚工作，有些地方仍是注意了的” ［１］。

成都作为全国除西藏之外最后解放的省会城市，

各项建设亟须开展，对烈、军属的优抚由于其特殊

性和必要性，受到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注。 做好烈、

军属优抚工作，既能保证烈、军属的正常生产生

活，稳定军心民心，又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恢复

国民经济，促进社会稳定。

（一）保卫祖国、巩固政权的需要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成都和平解放。 成都市

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积极组织各种建

设。 然而，解放不久的成都，社会秩序混乱，实际

情况复杂多变，匪患问题严重。 西南是全国大陆

最晚解放的地区之一，国民党军事残余力量退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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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同时，做了“应变部署”，在成都陆军军官

学校开设“游击干部研究班”，培训了 ３ ０００ 余土

匪武装领导骨干。 这些人经过“培训”之后，积极

网罗旧官僚、地主、恶霸、反动军官、封建会道门及

残留的旧政权反动人员，狼狈为奸，形成一股强大

的反动武装势力。 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统计，西南地

区有土匪武装 ６５． ５ 万余人［２］。 这些土匪横行乡

里，欺压百姓，破坏地方政权建设，扰乱正常社会

秩序，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 毛泽东指出：
“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
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

决条件。” ［３］除剿匪肃特任务，成都市各界人民踊

跃响应“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号召，各区青年工人、学生共有 ５ ０００ 余人

报名参军，开赴朝鲜前线［４］２７。 由此，不论是清剿

匪患，肃清敌特以巩固新生政权，还是扩大武装，
抗美援朝以保家卫国，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人民

武装。 成都解放后驻守的人民军队肩负着繁重的

作战使命，承担着急难险重的军事任务。 “认真

地、经常地做好优待和抚恤革命军人家属、革命烈

士家属和残废军人的工作” ［５］，一方面可以赢得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吸纳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另一方面能为稳定前方军

心、解除战士后顾之忧、提高军队战斗力、巩固新

生政权、保家卫国提供坚实保障。
（二）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业破败不堪，经济极度

落后，历史遗留问题突出，财政相当困难。 同时，
恢复和促进国家发展的各项经济支出仍在增加，
抗美援朝所占军费支出高达国家预算支出的

２４％，整个战争费用约 １００ 亿美元［６］。 成都由于

长期战乱侵扰，列强巧取豪夺，加之国民党政府的

腐败和地方豪绅流寇的肆虐，经济凋敝，民不聊

生。 至人民解放军即将入川之时，“市场混乱，十
分之九商店关闭，城内商业生活已瘫痪” ［７］６。
“１９４９ 年全市范围工农业总产值仅有 ６． ９９ 亿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只达 ８ ５７１ 万元。” ［８］ 全市 ７７． ４４
万人口中，即有 １５ 万多人处于失业状态，此外还

有大量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城市贫民和无业游

民无房遮蔽，无衣防寒，无食果腹，不少人疾病缠

身，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十分恶

劣。 经济困顿导致群众失业，正常生活难以为继；
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一些群众无所顾忌，走上烧杀

抢掠以及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秩序的邪路；经济发

展遭到破坏，又导致大量的群众失去经济来源，陷
入贫困的怪圈无法脱离，形成恶性循环。 对失去

劳动力、生活困难的贫民和游民中占相当部分的

烈、军属开展优抚工作，激发这部分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助力生产建设，使其成为“恢复和组织生

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逐步变消费城市为生产

城市” ［８］的积极力量，不仅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而且有利于游民数量的消减和社会动荡的缓解。

（三）保障烈、军属正常生产生活

新中国的成立是人民军队前赴后继、流血牺

牲换来的，新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同样需要保家

卫国的人民子弟兵远离故土，保卫国家安全，确
保国家各项建设顺利进行。 庞大的革命军队产

生了庞大的烈、军属群体。 根据 １９５１ 年的相关

统计，“全国约有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

及革命工作人员家属三千余万人，革命残废军

人七十余万人 （不包括在职的）” ［９］ 。 １９５０ 年

底，成都共登记烈属 ３４ 户、军属 ２８６ 户；１９５１ 年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烈、军属的数量迅速

增加，到 １９５３ 年共有烈、军属 ８ ６０２ 户 ３１ ８００
人［１０］７０。 １９５４ 年，成都“城区共有烈、军属六千

一百四十三户，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人；郊区有

烈、军属一千四百八十五户，五千九百四十七

人” ［１１］ 。 失去家庭顶梁柱的烈、军属家庭大部分

处于半劳动力或无劳动力状态，难以满足基本

的生产生活需求，一般吃的是树根野菜，偶有杂

粮苞谷，住着破败茅草房，穿单薄破烂衣衫，还
要警惕来自外界带来的生命威胁，如土匪烧杀

抢掠。 开展烈、军属优抚工作最直接的成效便

是让这部分群众脱离生存威胁，使其有衣穿、有
饭吃、有房住，有基本的生活来源，生产生活能

正常进行，借以平衡烈、军属的怨怼心理，减少

贫困人口基数，激励更多的热血儿女投身于保

家卫国的伟大事业。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烈、军属

优抚政策的出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存在困难的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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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属优抚问题高度重视，为保证优抚工作顺利开

展，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优抚政策。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二十五条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
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 ［１２］。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

‘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
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
病故褒恤暂行条例’ ‘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

行条例’及‘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等五个

优抚条例” ［１３］，在全国范围内对优抚政策的内容

做了统一规定。 《条例》指出，革命军人家属（以
下简称军属）系指与军人同居之直系血亲、配偶

及依靠军人生活之十六岁以下的弟妹，或军人自

幼曾依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

其他亲属。 革命军人牺牲业已取得烈士资格者其

家属称烈属［１４］。 除此之外，条例还对优待的基本

内容和优抚标准做出了规定。 如在土地改革中分

配土地、农具、耕畜及多余的粮食、房屋时；在公有

土地房屋、场所、器物分配、出租、出借、出卖时；在
贫苦烈、军属到公共卫生机关治疗疾病时；在政府

举办社会救济或贷粮、贷款时等，同等条件下烈、
军属均享有优先优待权。

成都严格遵循党和政府的指示，首先确定优

抚工作方针，即“思想教育、扶持生产、群众优待、
国家抚恤” ［１５］７３，并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成立成都市民

政局，内部机构分设秘书室、民政科、社会科、人事

科，下半年增设优抚科［１６］。 １９５１ 年上半年，成都

市西城区第二、三、六区为做好烈、军属优抚工作，
分别成立烈、军属优抚委员会，并在街道成立拥军

优属支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自发组织检查小

组，定期检查拥军优属工作，使优抚工作变为经常

性工作。 成都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具体情况，将
优抚工作细化到各方面，如银行规定，烈、军属贷

款优先；各机关录用人员，烈、军属及子女优先；烟
酒公司规定，烈、军属可委托代销［４］２７，还有部分

烈、军属受到免费就医、安置住房、免费入学以及

享受助学金等优待。 总体来说，成都市人民政府

关于烈、军属的优抚条例制定比较细致，力争多方

面对其加以照顾，努力将党的政策方针从烈、军属

群体辐散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从而使更多民众

相信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决定。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烈、军属

优抚工作的内容

　 　 成都市人民政府对长期居住在本市且符合

《优待暂行条例》规定标准的烈、军属主要从物质

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关怀和帮助。 物质方面，对
烈、军属发放优待粮和抚恤金，维持其基本生活需

求；在农村实行代耕制度，在城市帮助烈、军属就

业。 精神方面，通过褒扬烈士、发放光荣匾、进行

节日慰问、开展座谈会等拥军优属活动对优抚对

象进行抚慰。 党和政府还注意到烈、军属子女的

入学问题、治病问题及房屋住宅问题，并对具有此

类问题的家庭给予细心照顾。
（一）物质优待

１． 发放优待粮和优待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

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

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

些东西” ［１７］。 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都市烈、军属温

饱问题尚未解决。 对此，成都市人民政府“慰问

了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共产党员与进步民主人士

的家属，并酌情发给抚恤粮”。 成都的救济政策

并不因循守旧，而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对老弱残废、无依无靠、无自养能力的贫苦

烈、军属给以长期补助；对虽有部分劳动力或收入

但不够维持生活、遭遇意外事故或生活发生困难

的，给以部分或临时补助；对农村缺乏生产资料和

生活困难的贫苦烈、军属酌情给予补助。 在遵守

规定标准基础上，根据烈、军属生活情况的变化随

时加以调整。 １９５１ 年半年以来总计“共发补助粮

八六四九九市斤，连同去年和年关则共发粮一五

一零二七市斤” ［１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严

重的粮食危机情况下，成都市政府仍施行对优抚

对象辅以发放钱款、实物补助等政策，并采取集中

发放，重点使用的原则，按贫苦烈、军属的实际困

难予以定期、定量补助。 据 １９５４ 年数据统计，“全
年发放了三亿四千一百四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元

（旧币）的生活补助，共补助了贫苦烈、军属三千

八百一十九户次” ［１１］，贫苦烈、军属的生活困难基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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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得到解决。 对生产困难的烈、军属“发放生

产补助款一亿一千四百八十二万五千零六十三元

（旧币），帮助贫苦烈、军属一千六百三十五户

次” ［１１］，发放实物“耕牛四头，毛猪六八八只，大小

农具三六四件，以及肥料、饲料、生产投资等补助

了四七三户折款二零一九三点三二元” ［１９］。
２． 农村代耕和城市就业

据统计，全国“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

居住农村者占百分之九十” ［２０］。 据川南十八个县

市的统计，烈属七百六十六户中，雇农有一一二

户，贫农有三七二户，占整个烈属的百分之六十三

强；军属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中，雇农有一千零

四十九户，贫农有六千二百零五户，占整个军属百

分之六十一强” ［１］。 由此可知，烈、军属中贫、雇
农占比高达一半。 对这部分群体的优抚首先是通

过土地改革解决其土地和生产资料问题，组织有

劳动力或半劳动力的农村烈、军属进行生产，使其

逐渐达到生活自给，建立家务；对缺乏劳动力的

烈、军属最好的照顾办法，就是代耕［２１］。 以成都

市龙泉驿区为例，１９５１ 年三区（龙泉）共有烈、军
属 ４２２ 户，享受代耕的 ３１８ 户，全年代耕日 ６ ７７４
个；八区（洛带）共有代耕组 ６４ 个，烈、军属 ６４１
户，受代耕的 ５１６ 户，代耕工日 ６ １７５ 个，代耕田

土 １ ３８０ 亩［１５］７４。 确定代耕对象和所要耕种的土

地范围之后，一方面思想觉悟得到提升的群众会

自觉帮助烈、军属完成耕种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

会以指定代耕户的形式明确代耕责任，确保代耕

工作顺利进行。 个人或家庭承揽代耕工作，由于

经验缺乏，代耕面过大，责任不明确，有人存在过

度依赖思想等问题，造成少耕，未及时耕种等现

象，以致耽误农时，影响收成，反而加重民众负担。
因而，根据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的精神，成都市政

府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推动代耕工作与互助

合作运动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 郊区烈、军属

１ ４８５ 户，５ ９４７ 人中，“有一百五十四户，六百一

十六人参加合作社，九百四十五户，三千七百八十

人参加互助组”，对烈、军属需要代耕的土地，“固
定为互助合作组织代耕的即占百分之七十三以

上” ［１１］，固定代耕与互助合作组织基本上结合起

来。 翻身乡十户烈、军属享受代耕，就有九户固定

到互助组。 凡经互助合作组织代耕的土地，由于

耕种及时，一般年产量都有增加。 西城乡军属夏

叶氏有田二亩二分，由傅洪顺互助组代耕，每亩增

产 １０％左右［１１］。 由于互助合作组织活动的开展

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既增加了生产，减
轻了政府负担，又改善了烈、军属的生活，增强了

他们的幸福感，因此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人数愈

来愈多，而且有的还成了鼓励群众参加互助合作

运动的模范。 万年区军属模范雀见建，全家 ６ 人，
靠他一人劳动，但从不说困难，自己积极劳动，每
天早晨天没有亮就进城挑粪，生产搞得很好。 由

于他参加了互助组，积极劳动，钻研生产，团结群

众，每亩田打了黄谷 ７５０ 斤，增产二成多，他说：
“如果不参加互助组， 那里能打这样多的粮

食啊？” ［２２］

对于城市中的烈、军属，应利用城市多种多样

的生产条件，尽量组织生产与介绍职业；至于其中

无力生产者，仍须予以补助与救济。 成都解放后，
全市逐渐设有烈、军属生产组 １９ 个；至 １９５３ 年，
生产组发展到 ５４ 个，有 ３ ０６２ 人参加，烈、军属、
复员军人占 ９５％。 在生产自给、生产自救方针指

引下，棕绳、棕刷、机械、修理石棉、纺纱、帚布、布
壳、电器、木材等十八个组组织起来，连同原有组，
共 ６８ 组，组员有 ４ ６１０ 人，其中烈、军属 ６８１ 人。
全年总产值 ３ ８１９ ３８２． ４ 元，组员每月工资最高为

５０ 元，最低为 ７ 元，一般为 ２０ 元左右，全年工资

收入 ５２０ ５２６． ９ 元，平均每月解决了 ７ ８８７ 人的生

活困难［１９］。 一些小型的生产小组也发展起来，共
组织了打布壳、纺棉花、洗衣服、磨豆腐、打草鞋等

１０ 个烈、军属生产小组，解决了 ３７８ 人的生产问

题。 打布壳有的一天能打十几张，可得工资三四

千元（旧币），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补助

家里一部分， 普通工人每天都在 ２ ０００ 元左

右［１８］。 由于加强对群众和烈、军属的教育，鼓励

他们自找生产门路，启发其积极性，又先后组织起

石棉加工、竹器、纺织毛袜、打袜底、割牛草、布壳、
帚布、炭花、麻类、洗衣、拣药等 ２８ 种生产，吸收

１００ 人参加。 西城区祠堂街办事处辖区金河街十

一号军属高崇伦在学习时了解到该辖区内有部分

烈、军属没有生产工作，便向办事处提出打袜底的

生产。 此外，政府还适应基建任务的需要，配合劳

动部门组织了 ２ ３５０ 人参加修筑宝成铁路，４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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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管渠堰、通济堰的水利扩建工程，８ ８００ 人

参加沙河扩建工程，３ ８００ 人参加淘捞砂石工

作［１９］。 在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配合下，城市烈、
军属的就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二）精神慰问

１． 烈士褒扬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

主义事业牺牲者称“烈士”。 据龙泉驿区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６ 年对牺牲病故抚恤对象的统计，受一次性抚

恤的烈士人数有 ９５ 人。 １９８２ 年编印的《革命烈

士英名录》中，成都共入录烈士 ４ ０２６ 人，其中抗

美援朝时期牺牲的烈士 １ ８２５ 人。 《革命军人牺

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规定，对称为烈士的家属

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按规定发

给一次抚恤粮和抚恤金，基本标准为：（一）战士

级：食粮六百市斤；（二）班排连长级：食粮八百市

斤；（三）营团长级：食粮一千市斤；（四）旅长级以

上人员：食粮一千二百市斤。 “烈属得继续享受

军属优待，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优待烈属”，为
对烈士瞻悼景仰，各地应“建立烈士纪念碑、塔、
亭、林、墓等” ［２３］。 为了纪念与表彰烈士们为革命

牺牲奋斗的精神和功绩，以策动后进起见，着手搜

集烈士传记、遗物，进行编撰与保管，并选择适当

地点建筑烈士纪念塔碑等，如龙泉镇和洛带公园

均于 １９５０ 年建立了烈士陵园。 成都市人民政府

修建的规模较大的有“二·一六”革命烈士墓、
“十二桥”死难烈士墓。 每年清明节，社会各界皆

沿传统习俗祭扫烈士墓，平时到烈士墓、烈士陵园

凭吊、瞻仰、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宣誓仪式的人比比

皆是。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往凭吊的群众平均

达 ４０ 万余人次［１０］５７。 精神上的抚慰和实际行为

的认可与尊重，对烈士及其家属是一种难得的精

神鼓励，烈、军属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

广大群众对烈士的衷心敬佩。
２． 拥军优属活动

１９５０ 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各地政府

于春节展开拥军优属活动的指示。 成都市人民政

府执行了这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掀
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拥军优属热潮。 自 １ 月 ５ 日

起，大部地区成立了各级拥军优属委员会，各机

关、人民团体、学校、工厂成立了拥军优属小组，做

出了具体决议，发动群众给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写

慰问信，慰问伤、病员及烈、军属；结合抗美援朝运

动，广泛宣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是

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的结果。 我们人

民必须热爱人民解放军，优待烈、军家属，巩固国

防，参加人民自卫武装” ［１］ 等。 之后人民政府每

年春节、八一建军节期间，皆利用有线广播、出墙

报、召开座谈会、代表会等形式宣传拥军优属的重

要意义和优抚政策，并组织慰问团，带领工会、共
青团、妇联、宣传、民政、文教等部门慰问当地驻

军。 民政部门统一印制“慰问信”“光荣牌”或“光
荣之家”发到各个乡镇，组织干部或学校师生为

烈、军属送对联、慰问品、做好事。 通过各种拥军

优属活动，群众认识到拥军优属的重要与烈、军属

的光荣，感到自己应该帮助烈、军属解决各种困

难。 群众自愿捐钱为烈、军属买糖、水果、蔬菜、猪
肉等。 七区劳动人民新村一些居民说：“有儿子

当解放军硬是光荣，将来我们的儿子长大了，都要

送去参加解放军。”四区一个居民说：“军属是光

荣之家，他们的儿子在前方作战辛苦了，我们居民

应该帮助他们。”许多居民不仅向烈、军属慰问、
拜年送礼，而且还自发地帮助烈、军属解决各种困

难。 在年关，全市至少有 １５ 万以上的人民参加了

这一运动，树立起拥军优属的社会风尚。 除在每

年八一建军节、新年春节进行拥军优属活动使他

们欢度佳节外，各界人士还根据烈、军属的情况，
订立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计划，帮助烈、军属解决

生产生活困难。 在组织生产时，帮助解决资金、工
具、技术上的困难。 各影剧院节日期间也招待烈、
军属，工商界对烈、军属也有折扣优待［２２］。 说明

当时成都市拥军优属运动成效显著。
（三）其他优待

入学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革命战士

及烈、军属思想的解放，他们深感缺乏文化的痛

苦，对子女的入学问题异常关切。 《优抚暂行条

例》规定：“贫苦烈士、贫苦革命军人的子弟入学

有享受公费及助学金待遇之优先权。” ［１３］针对烈、
军属中约有 ６２１ 人提出关于解决贫苦儿童要求免

费入学的问题，市政府文教局已有增班增校的计

划，并准备解决一部分贫苦儿童的入学问题。 加

上 １９５０ 年的努力，至 １９５１ 年已介绍免费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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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军属儿童 ５８７ 人［１８］。 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烈、
军属的信任与心安。

房屋问题。 住房问题是最直接的民生问题。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战火硝烟过后，群众特别

是烈、军属的住房问题面临极大困难。 对此，成都

市地政局规定，房屋和基地的租额，要比一般市面

低，并给军属、烈属以适当照顾［７］３０７。 成都市地政

局根据“出租、出借、出卖在与群众同等条件下，
烈、军属有承租、借用、购买之优先权”的原则，解
决了一部分烈、军属的住房问题。 在拥军优属活

动的感染下，部分群众主动地帮助烈、军属解决住

房问题。 如军属姜平安住的房子破了，花牌坊建

筑业工人送给他稻草并帮他把房子盖好［１８］。
医疗优待。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烈、军属进行

优待方面已经注意到了医疗救助问题。 病痛无

情，由于缺乏完整且有效的救助体系，部分烈、军
属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 医院对贫苦烈、军属及

确无就医条件之贫苦农民与市民实行减免费看病

暂行办法，“免费对象首先应照顾贫苦烈、军属及

生活确实贫苦无力担负医药费的一般市民与农

民”；“医院应按照总病床实有住院月数划出百分

之五至十病床，住院日数作为给贫苦烈、军属治病

之减免费用” ［１］。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烈、军属

优抚工作的成效

　 　 对于国家来说，后方烈、军属群体的优抚工作壮

大了国家建设的力量，安定了军心民心，激发了群众

的参军热情，大大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 对于社会

来说，一系列优抚工作的开展帮助了大部分优抚对

象顺利渡过难关，使社会上的困难人数越来越少，同
时促进了许多产业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烈、军属群体来说，优抚工作关

照到他们的土地、房屋、医疗、子女入学、就业等各个

方面，不仅为他们解决了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也激

发了烈、军属们的生产建设热情。
（一）支援了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

对于国家来说，烈、军属优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政府优抚事业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 代耕制度的实行使得大

量荒废土地得到合理利用，产量得到提高；为促进

城市就业设立的生产小组丰富了生产类别，拉动

了经济增长，为国家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 最重

要的是，对优抚对象进行必要的优待有力地支援

了抗美援朝运动。 成都市的烈、军属和各界人民

一样普遍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各区不断召开以

派出所或区为单位的烈、军属座谈会，传达优抚政

策，经常征求烈、军属的意见以改进优抚工作，进
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控诉美日

帝国主义的罪行，许多烈、军属订立了爱国公约或

家庭和个人的爱国计划，除了自己积极地生产建

家，鼓励子女、亲人等在部队努力工作、奋勇杀敌，
还积极参加当前的政治运动和协助政府进行各种

工作，并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 七区新罗路二号

军属马怀仁，除了捐献制作 ５０ 套军服的工资

８ ２００ 元作为购买飞机大炮之用外，还订立了每月

捐献两千元的长期爱国计划，他的计划有三项：第
一项是加强学习；第二项是在被服厂保证每天多

做一套军服来捐献，并团结姊妹爱护公物，节省材

料，一针一线不马虎，做快做好；第三项是写信鼓

励自己的儿子做一个优秀的人民空军，并细心检

查女儿的功课，要她好好地学习文化、政治［１８］。
（二）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

代耕制度提高了作物产量，解决了农村烈、军
属的温饱问题；政府通过组织介绍解决了城市烈、
军属的就业问题，并通过开办生产小组和合作组

的办法吸纳更多人就业。 烈、军属们各司其职，使
得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社会秩序得以

稳定，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巩固了新生政

权。 同时，农业生产的良好发展以及生产小组的

有序运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在城区，烈、
军属参加生产组的，积极钻研技术，改进经营管

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响应毛主席增产节

约的号召，生产得到了发展。 麻罗生产组经与温

江县联社联系，解决了原料供应的困难，在生产技

术上，由单锭改为双锭，适当地调整了劳动力，使
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产品质量也随之

得到提高，工资收入由七八万元旧币增加为十五

六万元旧币。 不仅为烈、军属找到了合适的生产

出路，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改善；也节省了事业

费用的支出，为国家积累了财富，符合对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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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保证了烈、军属的正常生活

对于烈、军属来说，在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帮助

下，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得到有效解决。 代耕制

度的推广保证了烈、军属的土地耕种工作得到及

时完成，对解决烈、军属的温饱问题以及后续的生

存问题产生了积极效果。 政府对土地、房屋、子女

入学和医疗等问题的关注提升了烈、军属的安全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助于烈、军属群体真正融

入社会，激发其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性。 在拥军优

属活动开展期间，烈、军属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

高，社会上形成了拥军优属的良好风尚。 特别是

在抗美援朝总会提出三大号召以后，进一步深化

了民众对于优抚工作的认识，增进了他们对烈、军
属的热爱与尊重，并把帮助烈、军属列入了自己的

爱国计划。 五金电器业公会的 １００ 多个会员，在
端午节自动组织起来，对东御河街的烈、军属进行

慰问，献花，送礼。 其中 ３６ 个会员，自发组织了一

个服务队，分为七组，并设立一个服务站，每天一

组值班，帮助烈、军属担水、劈柴、淘沟和其他劳动

工作。 会员陈健民说：“抗美援朝每个人有责任，
帮助烈、军属，还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他们的丈夫

儿女在前线打美帝，不怕危险，我们在后方给烈、
军属做点劳动事情有啥关系。” ［１８］ 在政府和群众

的积极关注下，烈、军属得以安心地从事生活生

产，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得到显著提高。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在万业萧条、百废待

举的情况下，从本地区具体实际出发，对烈、军属

优抚工作做出细致安排，着手完成这一历史性任

务，在人民的紧密协同下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对

烈、军属采取劳动生产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

方针，建立卡片制度，进行分类排队，确保烈、军属

各尽所能，人尽其才，确保优抚工作圆满完成。 新

中国成立初期优抚工作按序开展的同时也存在着

一些偏向，不可推出去的精神得不到正确贯彻，救
济面压缩得过紧过严。 如望江区民政科对事业费

的控制单纯强调节约，片面地认为发放得少就是

成绩。 该区迎曦街办事处救济费由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用款 ２５０ 万（旧币）降至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用款 ８０ 万

（旧币），便以为是工作做得好，在办事处主任会

上进行了表扬，但检查该处一月份七个段的救济，
就有九户该救济而没有救济。 还表现在一部分干

部在思想上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上不深入实际，
情况掌握不住，以致造成工作上的严重损失和不

良的政治影响。 望江区莲花池办事处一内勤干

事，以扣发、少发多报、冒名顶替、按假指纹等方式

贪污救济款等 ４０ 多万元（旧币）。 此外一些烈、
军属还存在着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缺乏劳动观念

等不良思想，这些观念阻碍了优抚工作的良性发

展。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周恩来总理

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我们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地钻研业务，学习科学，深
入下层，了解情况，用具体的切实的领导来代替形

式主义的一般化的领导，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迫

切的意义。”成都市政府在认识到问题之后积极

改进工作，一方面加强干部的政策、政治学习；另
一方面继续对烈、军属进行思想宣传，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优抚工作得以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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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ｗｏｒｋ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Ｕ． 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ｄ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 Ｒ． Ｃ． ）；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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